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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并自愿承诺锁定期限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增持股份情况：基于对公司产业布局及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以及

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2022年9月30日、

2022年10月1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

股份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64%，合计增持资金为人民币276.3350万元。 

 锁定期限承诺情况：在本次增持完成之日起一年内不减持上述增持的公

司股份。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富临精工”）于2022年10

月10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藤明波、董事兼总经理阳宇、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鹏

程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并自愿承诺锁定期限的告知函》，上述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分别于2022年9月30日、2022年10月1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64%，合

计增持资金为人民币276.3350万元。 

本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产业布局及未来经营

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 

公司作为国内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和新能源汽车智能电

控领域的开拓者，已逐步形成以VVT（可变气门系统）和挺柱为主的发动机精密

零部件；以电子水泵、电磁阀、电子油泵以及智能控制器为主的智能热管理系统；

以电驱动减速器为主的新能源车载电驱动系统三大汽车零部件产品系列布局。同

时,公司作为国内正极材料草酸亚铁技术路线的开创者及新一代高压实密度磷酸

铁锂的引领者，具备独特的技术工艺路线以及行业领先的技术性能指标,公司磷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酸铁锂正极材料业务目前已在产能布局、中高端市场占位、供应链布局及持续降

本等方面为未来竞争力持续提升打下了基础。 

公司将继续围绕新能源汽车主赛道，以汽车电动化的基础材料、智能化的关

键部件为双轮驱动实现主业跨越发展。加快新能源汽车车载电驱动系统、智能热

管理系统产能布局，推动公司业务从传统的精密加工向智能电控及机电一体化方

向升级；同步加快布局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能，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

加强与产业链生态伙伴的深度合作，快速实现在新能源动力市场抢滩卡位。 

公司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锂电正极材料及汽车智能电控解

决方案的综合供应商，实现“智控领军、铁锂龙头”的战略目标。公司董事及高

管团队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将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公司实现战略目标。 

现将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董事长藤明波、董事兼总经理阳宇、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

李鹏程。 

2、以上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在本次公告前

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本次增持情况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产业布局及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

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实施本次增持。 

2、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3、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姓名 职务 增持日期 

增持股

份总数

（股） 

增持金额

（元）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藤明波 董事长 2022年9月30日 50,000 692,000 1,688,700 0.14% 1,738,700 0.14% 

阳宇 
董事、 

总经理 

2022年9月30日、

2022年10月10日 
50,000 687,050 2,885,469 0.24% 2,935,469 0.24% 

李鹏程 
副董事长、

董事会秘书 

2022年9月30日、

2022年10月10日 
100,000 1,384,300 3,450,000 0.28% 3,550,000 0.29% 

合 计 200,000 2,763,350 8,024,169 0.66% 8,224,169 0.67% 



三、锁定期限承诺情况 

增持主体自愿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之日起一年内不减持上述增持的公司股

份。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相关承诺。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并督促相关人

员严格遵守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并自愿承诺锁定期限的

告知函》。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月 10 日 


